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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现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汇报如

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519,058,371 股（含 519,058,371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2,742.85 万元（含 242,742.8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以下方面：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对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金信托”）增资 
169,920.00 169,92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72,822.85 72,822.85 

总计 242,742.85 242,742.85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或募投项目的实际

投资总额超过拟投资总额，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

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 

（一）浙金信托增资项目 

1、浙金信托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7289494K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39号26-28层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39号26-28层 

法定代表人 余艳梅 

注册资本 170,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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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3年5月19日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2,600.00 78.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750.00 17.50%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7,650.00 4.50% 

合计 170,000.00 100.00% 

3、业务发展情况 

浙金信托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专业信托理财机构。近年来，浙金信托以

“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财富管理旗舰机构”为愿景，立足客户需求，坚持创新发

展，深耕浙江，面向全国，实施“服务+产品”的双向路径驱动，一方面以家族信

托为核心，构建全流程、高效能的财富管理服务平台；另一方面培育发展特殊资

产投资信托、证券投资信托、资产配置信托、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等特色业务产品，

提高为客户配置产品的能力，重构与业务运作相匹配的三化一体（业务经营专业

化、服务客户高端化、组织管理系统化）的运营支撑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

的财富管理综合服务。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267,657.39 269,674.80 250,516.30 310,288.01 

负债总额 32,234.61 41,376.46 32,850.91 103,051.92 

净资产 235,422.78 228,298.35 217,665.40 207,236.09 

营业收入 17,019.05 56,753.16 55,460.74 74,051.01 

净利润 7,124.43 10,632.95 10,429.31 15,391.84 

5、增资进展情况 

浙金信托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同意浙金信托实施增资扩股，股

份总数由 17 亿股增至 28.8 亿股；根据评估结果，浙金信托本次新增股份认购价

格为 1.44 元/股；浙金信托股东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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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本次浙金信托新增股份的认购权，本次浙金信托新增股份全部由公司认购。 

2021 年 2 月 24 日，浙金信托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浙商金汇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方案的批复》（浙银保监复[2021]111 号），经审

核，浙江银保监局同意浙金信托上报的变更注册资本方案，即拟定的增资扩股方

案。 

6、本次增资的必要性分析 

（1）有助于信托业务转型发展和竞争实力提升 

中国银保监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就《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对信托公司管理和运用信托资产的规模和与公司净

资产的关系做出了规定。信托公司的净资产及净资本将直接影响其可以管理的信

托资产规模和固有业务规模，进而影响信托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同时，作为资本

密集型行业，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及固有业务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自有资金。通

过本次增资补充浙金信托的资本金，有助于浙金信托贯彻落实信托业务的转型发

展，进一步提升业务规模，提高盈利能力，为浙金信托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打下

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提升风险抵御和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信托业的转型发展已处于重要的关键时期，作为业务发展的根基，净资

本规模成为信托公司成功转型并应对市场风险增加的重要保障。自 2016 年以来，

信托行业掀起了增资扩股的热潮，总体上，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提升信托公司

的资本实力已成为信托行业的主流趋势和共识。通过本次增资补充浙金信托的资

本金，能够迅速提升浙金信托的资产规模和资本实力，提升浙金信托抵御风险的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 

（3）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加强外部业务合作 

资本实力是客户和社会各界对信托公司评价的主要关注点，也是银行、保险

等金融机构和外部专业机构与信托公司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特别是大部分金融

机构都对信托公司的资本实力有明确的合作准入门槛。通过本次增资，能够大幅

提升浙金信托的资本实力，提升浙金信托品牌形象，拓宽外部业务合作和市场。 

（4）有助于满足信托行业监管部门对净资本的要求 

为确保信托公司固有资产充足并保持必要的流动性，以满足抵御各项业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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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期损失的需要，根据《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中国银保监

会对信托公司实行净资本管理，信托公司应当根据自身资产结构和业务开展情况，

建立动态的净资本管理机制，确保净资本等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标准，净

资本监管成为监管机构持续监控信托公司经营风险防控能力的主要手段，是衡量

信托公司实力强弱、风控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本次增资能够有效保障浙金信托

的净资本规模持续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 

（二）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1、有助于加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实现战略目标 

公司作为国有上市金控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资金实力将大大增强，有

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不断完善平台建设，提升公司竞争力，持续为下属

金融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更好地实现以打造“大资管”为核心，成为最

具特色的国有上市金融控股集团的战略愿景，在提升服务我国实体经济能力的同

时为股东创造更大回报。 

2、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实力，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公司目前正处于金控平台打造的成长发展阶段，资本实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家

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金融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依据。

随着公司业务和资产规模的持续增长，资金消耗将进一步增大，需要有足够的资

金作为支撑，确保充足的流动性水平，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可行性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已建立了较为完善有效的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公司资产质量优良，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

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发行监

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关于非公开发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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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推动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公司控股或

参股金融机构从事的信托、期货、保险、基金投资、融资租赁与财富管理等业务

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将为公司及旗下信托公司保持竞争力水平、实现业务发展目标和提

高风险抵御能力提供有力的资本保障，持续提升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利于增强公司及浙金信托的资本实力，增

强公司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促进公司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同时，本

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现行政策的要求

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必要且可行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把握时代机遇，促进公司业务规模增长，提升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从而

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3 日 


